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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济南市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政策清单 
序号 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支持政策 责任单位 

1 

落实商务部、财政部等 7 部门《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根据商务部工作安排部署，及时通过网站和发动

全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资质企业进行广泛宣传，开放线上补贴申请系统，持续做好市民咨询解答和线上补贴申

请审核上报工作。 

市商务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公安局 

2 

按照《济南市 2024 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推动济南市开展汽车置换以旧换新。补贴标准为：（一）

新车为新能源乘用车：1.10 万元以下补贴 1000 元；2.10 万元（含）-30（不含）万元补贴 3000 元；3.30 万（含）

以上补贴 5000 元。（二）新车为燃油乘用车：1.10 万元以下补贴 1000 元；2.10 万元（含）-30（不含）万元补

贴 2000 元；3.30 万（含）以上补贴 4000 元。 

市商务局 

市财政局 

3 

按照《济南市老旧汽油车报废更新资金补贴实施方案》（济政办字〔2022〕49 号），采取分阶段差异化的补贴方

式,根据车辆注册登记年限（以车辆初次登记日期为准）、车辆类型，分七个阶段，对符合条件的提前报废更新的

老旧汽油车，给予 0.08～1 万元/辆的补贴资金。 

市生态环境局 

市公安局 

市财政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商务局 

4 
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按照每个乡镇 8 万元、每个街道 4 万元的标准给予补贴，加快补齐

充电基础设施布局短板。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 

5 
推行重点领域绿色采购，对符合条件的节能、节水、环保产品实行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加大新能源交通工具的

政府采购力度。 

市财政局 

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6 
引导家电销售企业联合生产企业、回收企业通过换新折扣、旧品抵现等各种让利模式积极开展线上线下以旧换新

促销活动，积极争取和落实省级奖补政策。 

市商务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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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支持政策 责任单位 

7 
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建设项目申报省预算内投资资金支持。积极争取相关资金，支持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 

市商务局 

市生态环境局 

8 

对家电生产、销售、回收、处理企业，新建废旧家电回收站、回收运输中转站项目，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做好

规划和用地保障。废旧家电回收企业、具备资质拆解企业等属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或小型微利企业的，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减半征收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税务局 

市财政局 

9 
抢抓二手车试点放开机遇，指导企业申报二手车出口资质，培育一批品牌化发展的二手车交易企业，进一步扩大

二手车出口规模。 

市商务局 

市财政局 

10 

支持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再生资源产业园、回收分拣中心建设。（一）再生资源回收网点。 1.固定型站点：对面

积不低于 10 平方米、直营网点总数不少于 10 个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个体工商户），申报期内新建直营网点面

积不低于 10 平方米，按每平方米 200 元给予一次性补贴，每个站点最高 1 万元。 2.流动站点：服务小区不少于

20 个、时间不低于一年、符合《关于推进全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济商务字〔2020〕63 号）

中流动型站点的要求、拥有收运再生资源的轻型以上厢式运输货车不少于 5 辆，在申报期内按实际投入的 20%给

予一次性补贴，每家企业（个体工商户）最高 10 万元。 以上两种站点申报主体须为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备

案登记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每家企业（个体工商户）回收网点补贴合计最高 20 万元。（二）再

生资源产业园、回收分拣中心。 对申报期内创建为山东省再生资源产业园、山东省再生资源回收分拣中心（山

东省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分别给予最高 30 万元、20 万元一次性奖励。 

市商务局 

市财政局 

 

 

 


